附件1
2026年外资研发中心认定奖励办事指南

一、政策依据
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推进外商投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京技管发〔2025〕19号）中第四条推进研发中心开放融合。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聚合联动发展。对经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，认定当年给予80万元人民币奖励；对认定后第二年实缴合同外资总额达到200万美元及以上的，给予60万元人民币奖励；对认定后第三年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累计达到500万美元及以上的，且累计完成5项及以上专利成果的，给予60万元人民币奖励。
二、事项名称
2026年外资研发中心认定奖励
3、 兑现条件
亦庄新城225平方公里范围内依法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或机构，无近三年重大行政处罚公示信息和刑事犯罪记录，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。
四、支持内容及标准
（一）经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，认定当年给予80万元人民币奖励；
（二）对认定后第二年实缴合同外资总额达到200万美元及以上的，给予60万元人民币奖励；
（三）对认定后第三年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累计达到500万美元及以上的，且累计完成5项及以上专利成果的，给予60万元人民币奖励；
（四）以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纳统数据作为实缴合同外资依据，以外币实际到账国家外汇兑换率作为换算依据。
五、主责部门
经开区商务金融局
六、联系方式
经开区商务金融局，联系人：于彤，联系电话：010-83508100，工作日上午9:00—12:00，下午2:00—6:00。
7、 特别说明
[bookmark: OLE_LINK1]公示期结束后，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需登录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确认扶持结果。
